西安市阎良区农业农村和林业局行政处罚一般程序流程图
放弃听证或超期未提出的





构成犯罪的





送达听证告知书


告知当事人3日内提出听证





案件来源：执法巡查、群众举报、领导交办、部门移交等








立案审查（发现或收到材料后7日内）





调查取证


1、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；2、收集证据，现场勘验，制作《勘验检查笔录》；3、询问当事人，制作《询问笔录》等








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，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





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


告知当事人拟处罚的事实、理由和依据





当事人陈述申辩





局负责人决定，情节复杂的重大案件集体讨论决定





执行当事人15日内到指定银行缴纳罚款





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





结 案





举行听证会





听证主持人依据听证情况向负责人提出意见





出示执法证，告知违法事实和处罚依据，听取陈述申辩




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


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，并告知当事人或法人组织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的权利和期限





填写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当场交付当事人





不需要处罚


局负责人批准不予处罚





拟处罚





除可以当场做出行政处罚之外的








提出处理意见


承办人根据认定的违法事实和法律依据提出处理意见，并经承办机构负责人确认








法制机构审核


承办人将处理意见送法制机构审查








送局负责人审查








送达决定书宣告后当场交付或七日内送达








 要求听证





其中拟作出责令停产停业


吊销许可证执照、较大额罚款   








违法事实确凿有法定依据作出警告、


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或法人组织


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。











